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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穿越聖經》 

約翰福音（20）繼續講述猶太人棄絕主耶穌的故事（約10:27-42） 
 

 

聽眾朋友，你好。歡迎收聽《穿越聖經》這個節目。很高興我們又在空中見面。《穿越聖經

》這個節目希望幫助每位聽眾能更加明白神的話語，成為遵行並傳揚神話語的人。 

 

在上一次節目，我們查考與分享了約翰福音10:7-26的內容，讓我們先來重溫一下。 

 

約翰福音10:7-26繼續講述有關耶穌是好牧人，以及猶太人因不信而棄絕耶穌的故事。 

 

羊圈內，牧羊人就好像一扇門，讓羊群進出並保護它們。耶穌就是門，必須經過祂，我們才

能得到神的救恩，祂也是我們的守護者，給予我們安全的保護。但有些人不滿耶穌自稱是門

，是惟一到神面前的途徑。其實耶穌是神的兒子，我們何必再去尋求其他的方法或途徑到神

那裡去呢？約翰福音14:6記載：“耶穌說：‘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；若不藉著我，沒有

人能到父那裡去。” 

 

耶穌與強盜相反，祂來是要賜人豐盛的生命。因為祂的饒恕、慈愛和看顧，我們已經開始的

永恆生命就更加豐盛了。 

 

雇工只為金錢而看守羊群，牧人則為著愛，專心照料自己的羊；耶穌不單是履行責任，祂更

愛我們，甚至為我們捨命。假冒偽善的教師和假先知就不會有這種奉獻了。 

 

“別的羊”指猶太人以外的人，耶穌來救猶太人，也救外邦人，這話點出了耶穌降世為人的

使命，祂來是要為全人類的罪而死。耶穌的死亡與復活完全在神的掌管之下，是神拯救世人

計劃的重要部份。沒有神的允許，任何人都不能將主耶穌殺害。 

 

倘如耶穌只是人，又自稱是神，那麼祂就是瘋子；但祂所行的神蹟證明祂的話就是真理：祂

的確是神。猶太宗教領袖被傳統和世俗的偏見蒙蔽了屬靈的眼睛，只把耶穌看作普通人，所

以不能看得更深入。但耶穌不受他們狹隘的屬世眼光所局限。 

 

宗教領袖在等待一個他們認為可以證明耶穌身分的跡象和答案，所以耶穌講的道他們聽不進

去。耶穌常更正他們錯誤的觀念，但他們卻死守自己的一套人為所定的傳統規條，堅持認為

神會派另一個冠冕堂皇，且能拯救他們脫離地上君王統治的救世主來。這種盲目的信念至今

仍使人遠離耶穌，他們期望彌賽亞是跟自己心裡所想的一樣；如果跟隨耶穌要改變自己的生

命，他們便寧願不接受耶穌。 

 

現在主耶穌要從積極的層面來宣告祂是誰了。 

 

約翰福音10:27-30記載：“我的羊聽我的聲音，我也認識他們，他們也跟著我。我又賜給他們

永生；他們永不滅亡，誰也不能從我手裡把他們奪去。我父把羊賜給我，他比萬有都大，誰

也不能從我父手裡把他們奪去。我與父原為一。” 

 

牧羊人的羊認出他的聲音，他們跟從他走。這群羊順服主人。你想要知道一個人有沒有得救

嗎？這就要看這個人是否願意順服基督。我們屬靈的耳朵必須打開，聆聽主的聲音。箴言20:1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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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：“能聽的耳，能看的眼，都是耶和華所造的。”主耶穌說：“我認識他們。”主耶穌知

道我們的心思意念，因為祂認識我們。主耶穌說：“他們跟著我。”在信主的人心中永遠有

安全感，在假裝相信的人心中沒有安全感。耶穌說：“他們跟著我。”，就這麼簡單。早上

牧羊人叫他的羊往山坡走時，如果羊圈中有五百隻羊，只有一百隻出來跟著他，那麼那一百

隻羊是他的羊；剩下的四百隻不是他的羊。耶穌又說：“我又賜給他們永生；他們永不滅亡

，”當主耶穌賜給他們永生，表示他們不需要努力爭取，也不需要努力工作來得到，那是白

白的恩典，這就是永生，是存到永遠的。生命如果只能維持一星期，或者一年，或者他們一

犯罪就沒了，那就不是永生。如果他們的生命無法持久，他們就不是耶穌的羊。屬主的羊一

遇到危險，牧羊人會保護他們。他們可能分散了，但是主會把他們再聚在一起，他們永不滅

亡。他們有可能會墮落嗎？會的。他們會滅亡嗎？不會。羊有可能會進入豬圈，但是豬圈裡

的羊絕對不會永遠待在豬圈裡。羊和豬不會生活在一起。羊永遠是羊。沒有人能從救主手中

把羊奪去。不管是魔鬼、是人、或者任何受造物，都不能從主的手中把他們奪去。這實在太

好了！神的恩典是何等的奇妙、何等的長闊高深啊！這讓人不禁想起使徒保羅在羅馬書8:39

曾指出：任何“受造之物，都不能叫我們與神的愛隔絕；這愛是在我們的主基督耶穌裡的。

”有一次，有個人爭辯說，我們可以從主耶穌的手中跳脫出來，因為我們是有自由意識的人

。但主耶穌說：“沒有任何受造物可以從我的手中將他們奪去。”主耶穌是好牧人，祂是值

得我們倚靠的獨一真神。如果你認為你可以跳脫，父神會用祂的手拉著你，你就跳不出去了

。親愛的聽眾朋友，主已經抓緊你，你逃不掉的。沒有任何受造物可以從神的手中把羊奪去

。 

 

好幾年前，一個牧場老闆告訴我羊的故事。他說他有二千隻羊，整天都要有人負責照看這些

羊。如果有零星幾隻小羊越過山丘，離羊群半英里遠，這些小羊就走失了，羊不會自己走回

來。只有牧羊人在羊群的身邊，小羊們才是安全的。如果來了一隻狼，吃了其中一隻小羊，

你以為另外一隻羊會很聰明地說：“狼吃了我的小弟兄，所以我要往回走，越過山丘，回到

羊群中。”不是的，小羊根本不知道怎麼回來。羊只會叫個不停，跑來跑去，等著被狼當作

點心吃。羊很笨，根本不知道要怎麼保護自己；羊跑得比敵人還慢。如果一隻羊很安全，不

是因為這隻羊比較聰明，而是羊有一個好牧人。當我告訴你，主賜給我永生，我永不會滅亡

，你可能說我在講大話；我沒有講大話，我是在說我的牧羊人好。我有一個很好的牧羊人，

他不會丟棄他的任何一隻羊。如果他有一百隻羊，最後不會剩下九十九隻；如果有一隻羊走

失了，他會去把這隻迷失的小羊找回來。沒有一隻會失落。神已經藉著獨生子耶穌基督在十

架上成就救恩，今天他仍在耐心等候每一隻迷失的小羊能懸崖勒馬，願意接受這份救恩，藉

著信靠主耶穌而找到歸回羊圈的道路，正如彼得後書所記載的那樣：“主所應許的尚未成就

，有人以為他是耽延，其實不是耽延，乃是寬容你們，不願有一人沉淪，乃願人人都悔改。

” 

 

在這段經文中，主耶穌說祂和父原為一。祂宣告自己是神。“原為一”的“一”字，原文為

中性詞，不是指同一件事，而是指“同一類”，說明父與子工作相同、能力相同、本質相同

，但不是同一個位格。 

 

耶穌向猶太人宣告祂的神性：“我與父原為一”，但是猶太人並不相信祂，反而指責祂“說

僭妄的話”、“將自己當作神”，因此要拿石頭打死祂。 

 

約翰福音10 : 31-33記載：“猶太人又拿起石頭來要打他。耶穌對他們說：‘我從父顯出許多

善事給你們看，你們是為哪一件拿石頭打我呢？’猶太人回答說：‘我們不是為善事拿石頭

打你，是為你說僭妄的話；又為你是個人，反將自己當作神。’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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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一件事是確定的：當時，凡聽過主耶穌說話的人都明白他說自己是神，他要證明自己的身

分。沒有人可以否認主所行的神蹟，他醫好成千上萬的人，這是不可否認的事實。他們指控

他褻瀆神，指控他稱自己是神。但他們提供不了任何能令人信服的有力證據，因為主耶穌真

的是神！ 

 

約翰福音10 : 34-38記載：“耶穌說：‘你們的律法上豈不是寫著“我曾說你們是神”嗎？經

上的話是不能廢的；若那些承受神道的人尚且稱為神，父所分別為聖、又差到世間來的，他

自稱是神的兒子，你們還向他說“你說僭妄的話”嗎？我若不行我父的事，你們就不必信我

；我若行了，你們縱然不信我，也當信這些事，叫你們又知道又明白父在我裡面，我也在父

裡面。’” 

 

在約翰福音1:47-49，拿但業憑著耶穌所說的一句話，就明白了祂是神的兒子；在路加福音5:4-8

，彼得憑著耶穌所行的一個神蹟，就承認祂的神性，俯伏在耶穌腳前。但猶太宗教領袖這些

頑梗悖逆之輩，雖聽了耶穌充滿恩典的話語，且看了耶穌所行大能的神蹟，卻仍然不願相信

祂。尤其是，他們竟然以褻瀆神為由拿石頭打耶穌。對此，耶穌引用舊約來辯護自己的神性

，強調說自己所行的會證明自己的神性。 

 

猶太人也承認耶穌所行的善事。“僭妄”，指的是譭謗神的神性。根據律法，這樣褻瀆神的

罪當處以死刑，正如利未記24:10-16所記載的那樣：“有一個以色列婦人的兒子，他父親是埃

及人，一日閒遊在以色列人中。這以色列婦人的兒子和一個以色列人在營裡爭鬥。這以色列

婦人的兒子褻瀆了聖名，並且咒詛，就有人把他送到摩西那裡。（他母親名叫示羅密，是但

支派底伯利的女兒。）他們把那人收在監裡，要得耶和華所指示的話。耶和華曉諭摩西說：

‘把那咒詛聖名的人帶到營外。叫聽見的人都放手在他頭上；全會眾就要用石頭打死他。你

要曉諭以色列人說：凡咒詛神的，必擔當他的罪。那褻瀆耶和華名的，必被治死；全會眾總

要用石頭打死他。不管是寄居的是本地人，他褻瀆耶和華名的時候，必被治死。”宗教領袖

指控主耶穌明明是人，卻自稱是神。詩篇82:6記載：“我曾說：你們是神，都是至高者的兒

子。”主耶穌引用詩篇82:6指出，律法以外的舊約聖經同樣具有作為神話語的權柄而不能廢

除。有權力者雖是人，尚且被稱為“諸神”或“尊者的兒子”，那麼將神所差來的稱為神的

兒子，自然不會構成褻瀆神的罪了。人被稱為神的兒子，主耶穌是獨一無二的，因為祂是“

父所分別為聖的人。”祂就是父神分別出來的，不同於世界上的任何人。主耶穌奉差遣來到

世上，祂在父裡面，父也在祂裡面。 

 

約翰福音10:39-42記載：“他們又要拿他，他卻逃出他們的手走了。耶穌又往約旦河外去，到

了約翰起初施洗的地方，就住在那裡。有許多人來到他那裡。他們說：‘約翰一件神蹟沒行

過，但約翰指著這人所說的一切話都是真的。’在那裡，信耶穌的人就多了。” 

 

耶穌離開那些想要拿石頭打死祂的猶太人，與門徒躲到庇哩亞地區。祂所暫時居住的地方是

約翰施洗的地方，即約旦河東伯大尼。在這裡，相信施洗約翰為耶穌所作之見證的居民都迎

接了耶穌。 

 

施洗約翰沒有行過神蹟，但他卻為真正的彌賽亞作見證。主耶穌是彌賽亞，是基督，祂就是

要來的那一位。親愛的聽眾朋友，你怎麼看基督呢？這可以測試你的立場。除非你對主有正

確的想法，否則你就和其他的人一樣，沒辦法用正確的眼光看祂。如果你是祂的羊，你就認

得祂的聲音。如果你不是，你就不會聽祂。祂跟你說話的時候，祂的聲音可能會被世俗嘈雜

的聲音所淹沒，但是主的羊還是能夠聽見神兒子的聲音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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讓我們暫停一下看看約翰的觀點。在前面十章，基督啟示祂自己，就像圓圈一樣地不斷擴大

。一開始，主耶穌在迦拿的婚宴上，和客人以及門徒在一起，我們看到祂的門徒相信祂。在

住棚節和修殿節，整個以色列國就在祂的眼前，祂向他們介紹自己，但他們拒絕祂；在約翰

福音5:16猶太人拒絕主的服事，在約翰福音8:58-59他們拒絕主的講道，在約翰福音10:30-31他

們拒絕主這個人。主耶穌公開的服事結束了，祂退到私人服事的領域，集中精力在私人的服

事上，不再以猶太人為中心了。約翰福音11章的事件發生在修殿節和逾越節之間，大約是在

十二月和四月之間。讀約翰福音就像爬山，每一章都讓我們感到比前一章高一點。在約翰福

音20:30-31，約翰告訴我們這卷福音書的主旨：“耶穌在門徒面前另外行了許多神蹟，沒有記

在這書上。但記這些事要叫你們信耶穌是基督，是神的兒子，並且叫你們信了他，就可以因

他的名得生命。”約翰福音1:1說：“太初有道，道與神同在，道就是神。”約翰福音1:14又

說：“道成了肉身，住在我們中間，”主耶穌道成肉身，在我們中間走動，這個偉大的真理

，經由神蹟、比喻和傳道得到證實。 

 

現在最重要的問題來了：主耶穌能讓死人復活嗎？在所有的宗教裡，最大的問題就是死亡。

死亡是一個極大的奧秘，生命也是一個極大的奧秘；但是如果死人沒有復活，生命就毫無意

義。親愛的聽眾朋友，你們有勝過死亡的能力嗎？即使有些人現在或許過得很好，但都比不

上在基督耶穌裡的永生。我要問一個很實際的問題：“死人會復活嗎？”生命是短暫的，和

永生相比，是小巫見大巫，顯得微不足道。不久前，我為一位好弟兄舉行追思禮拜，他的妻

子和母親坐在那裡，她們相信復活。當你站在墳墓旁邊，如果你沒有希望，你就像在黑暗中

苦苦尋找明燈，仿佛行在死蔭幽谷般彷徨無助、鬱鬱寡歡。我注意到，在異教中充滿了形形

色色的狡辯和勒索，但沒有人認真去關心死人復活的事。雖然有些人說他可以讓死人復活，

但實際上他們根本做不到。主耶穌不僅醫治病人的身體，也關注人們屬靈的成長；當主耶穌

讓死人復活，復活的不僅是身體，連靈魂也復甦了。許多宗教對今生給了不少承諾，但卻從

來不提將來的事。就像帶一個人搭飛機，卻不知道怎麼降落一樣。基督教信仰最大的盼望就

是復活。福音書記載三件主耶穌使死人復活的事件，各年齡段的人都有：一個十二歲的女孩

剛死，主耶穌就使她復活；還有一位年輕人，被人抬到墓園時，主耶穌使他復活；第三個是

拉撒路，年紀可能大些，死了四天且已埋葬，他也復活了。讓我從技術層面來說，這些從死

裡活過來的人，他們並不是復活。他們只是恢復了生命而已。在哥林多前書15:42-44，使徒保

羅對復活所下的定義是：“所種的是必朽壞的，復活的是不朽壞的；所種的是羞辱的，復活

的是榮耀的；所種的是軟弱的，復活的是強壯的；所種的是血氣的身體，復活的是靈性的身

體。”他們從死裡復活，但是還沒有得到榮耀的身體；他們還會再死。基督是已睡的人初熟

的果子，祂的復活才是真正的復活。哥林多前書15:23記載：“初熟的果子是基督；以後，在

他來的時候，是那些屬基督的。” 

 

耶穌基督與人建立親密的友誼關係，將愛帶進世間的家庭中。約翰福音共記載耶穌行了八個

神蹟，而約翰福音21章記載的是其中最後一個神蹟。 

 

聽眾朋友，今天的節目時間到了，我們先停在這裡。下一次節目，我們將進入約翰福音11章

的研讀與查考，請大家提前預備並熟讀經文。如果你對節目中所分享的內容有甚麼不明白的

地方，歡迎你來信詢問，我們很樂意為你再做說明；若是你生活中有甚麼難處，也請讓我們

知道，我們可以彼此記念代禱。 

 

我們下次節目再見。願神賜福與你！ 


